桂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文      件
市公积金〔2022〕8号

桂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关于疫情期间
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操作细则

 
为贯彻落实《桂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关于实施住房公积金阶段性支持政策的通知》(市公积金管〔2022〕4号)文件精神，现就具体操作事项通知如下：
一、关于企业申请缓缴的申请流程及相关事项：
（一）填写《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申请表》（附件1），并加盖单位公章。
（二）申请企业向桂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业务网点柜台提交申请表，中心即时办结。
（三）缓缴期满后，企业应正常缴存公积金，并按补缴计划补缴公积金，可采取一次性或分次补缴方式，最迟在2023年12月31日前补缴完成。
二、关于公积金贷款不作逾期处理的申办流程及相关事项：
（一）借款人携本人身份证到桂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业务网点提交《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贷款不作逾期处理申请表》（附件2）及相关证明材料。
1.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所在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已获得批准的，申请暂缓还贷无须提供证明材料。
2.借款人或共同借款人所在单位非缓缴住房公积金企业的，提供以下任一证明材料：
（1）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住院治疗的疾病证明；
（2）隔离、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的证明；
（3）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的单位证明；
（4）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经济收入来源的，单位职工提供工作单位证明；灵活就业人员提供受疫情影响的相关证明。
（2） 组合贷款中的住房公积金贷款部分按上述规定处理，商业贷款部分仍需遵守发放贷款银行的规定。
（3） 暂缓还款期截止到2022年12月31日，借款人应及时对申请缓还的贷款本息进行偿还。2023年1月1日起，借款人须按照借款合同约定正常还本付息，未履行还款义务的，作逾期处理，计算罚息,作为逾期记录上报征信部门。
三、关于一年内多次申请住房公积金租房提取的相关事项：
（一）2022年12月31日前，缴存人公积金账户余额小于年度租房可提取额度上限的，可根据需要，一年内多次申请租房提取。
（2） 一年内多次申请租房提取的，每月申请次数最多一次，当年累计提取额已达到本年度租房可提取额度上限的，不再受理。
（3） 一年内多次申请租房提取的，除首次提取应提供无房证明外，再次提取只需持本人身份证办理。



                      桂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2022年5月31日



















附件1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申请表                     
	                                                                单
位
信
息
	单 位 全 称
	

	
	单位代码
	

	
	申请项目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暂时经济困难，现申请住房公积金缓缴。

	
	申请期限
	自    年    月至     年    月（不超过2022年12月31日）

	单位补缴计划
	  
 我单位补缴计划：在   年  月  日恢复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在   年  月   日前（      ）次补缴完全部缓缴金额。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桂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意见：




 经办人：               审批人：            业务公章：        年   月   日


注：本表一式两份，桂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单位各执一份。


	附件2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贷款不作逾期处理申请表

	委贷银行
	
	贷款合同编号
	

	贷款借款人
	
	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申请事项

	    因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能正常偿还公积金贷款时，不作逾期处理，不计算罚息、不作为逾期记录报送征信部门。申请期限自申请获批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

	符合条件
	提交材料

	企业缓缴住房公积金获中心批准
	身份证

	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住院治疗
	身份证，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住院治疗的疾病证明

	  隔离、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
	身份证，隔离、疫情防控需要隔离观察的证明

	  参加疫情防控工作
	身份证，参加疫情防控工作的单位证明

	[bookmark: _GoBack]  受疫情影响暂时失去经济收入来源
	单位职工：身份证，工作单位证明

	
	灵活就业人员：身份证，受疫情影响的相关证明

	我已阅知本表“特别提醒”事项。         

	申请人（签字按手印）：            年    月    日

	桂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意见

	

	 经办人：                审批人：               业务用章 ：

	                                                年    月    日

	特别提醒：
	
	
	
	
	
	

	1. 受理范围为纯住房公积金个人贷款及组合贷款中的住房公积金贷款。
2. 在申请获批之日前已经产生的逾期，仍需作逾期处理，正常计算罚息、作为逾期记录报送征信部门。
3. 申请期限自申请获批之日起至2022年12月31日，公积金中心仍将正常报送扣款数据，所扣金额视为借款人还款。
4. 2023年1月1日将一次性扣划不能正常偿还公积金本息总额，不足部分作为逾期处理。

	5.本表一式两份，桂林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申请人各执一份。



